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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专项资金

管理，规范中心经费使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国家 2011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讨

论稿）》，结合依托单位和中心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国家 2011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讨论稿）》规定，专项经费主要用于

中心创新团队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合作交流、日常运行等方面的开支。 

第三条 中心专项经费的管理由中心主任主要负责。 

第四条 中心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

的规定，同时有利于协同创新工作的开展。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 中心各部门应按照本办法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编制切

合实际的经费预算。 

第六条 经费预算包括创新团队建设经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费、合作交流经费、

日常运行经费。具体如下： 

（一）创新团队建设费指中心用于创新团队建设方面的开支，主要包括： 



 优秀人才引进所发生的一次性安家费、科研启动费：费用标准参考《南京工业大

学人才引进暂行办法》。其中科研启动费包括测试、计算、分析费、动力、能源费、

差旅费、调研和学术会议费，资料、论文版面费和印刷费，文献检索、入网等信

息通讯费，学术刊物订阅费。 

 团队成员培训进修费用：住宿费、伙食费、场租费、交通费、材料印刷及办公用

品费、讲课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照《培训费支出预算细化表》填写预算。 

 中心优秀创新团队的绩效奖励费。按照《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协作激励与绩效奖励办法》对协同单位参与情况及上一年度绩效进行统计编入本

年度预算。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费指中心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改革

等方面所需的开支，包括： 

 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学生联合培养的费用：办公费，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

购、运输、装卸和整理等费用，科学考察、业务调查、学生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

差旅费。 

 专业培训费：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场租费、交通费、材料印刷及办公用品费、

讲课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照《培训费指数预算细化表》填写预算。 

 

（三）合作交流费用是指用于与中心建设任务有直接关系的国际、国内合作及学

术交流费用，包括人员出访、国内外专家来访的部分费用和举办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费用。费用包括： 

 差旅费：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工杂补助费等费用。按照《南

京工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支付相应经费。 

 学术交流会议费：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场租费、交通费、材料印刷及办公用品

费和其他相关费用。根据中心任务需要合理安排相关会议，并按照《会议费支出



预算细化表》填写预算。 

 出国费：国际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工杂费等。出访人员应认真贯彻“勤俭办

外事”的方针，按照“少、小、精”的原则办事，压缩出国人数，控制出国时间，

避免重复考察，节约外汇开支。按照《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细化表》填写

预算。 

 

（四）日常运行费是指中心日常运行中所必需的开支，主要包括没有工资收入的外

聘人员工资及福利、房屋使用费、水电暖费用、办公费、邮电费、印刷费、材料费、

差旅费、专家咨询费、一次性劳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费、维修费、学术刊物订阅

费等其他开支。 

第七条 中心各部门、各团队应按照批复的经费预算以及核定的用途、范围和开支

标准来使用。 

第八条 中心专项经费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捐赠、赞助、对外投资等支

出，不得用于基本建设、科研项目等支出，不得用于与中心建设内容之外的人员经费

支出以及与中心事务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开支，不得作为其他项目的配套资金，也不

得用于按照国家规定不得列支的其他支出。 

    第九条中心各部门应加强经费的管理。专项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十条 专项经费应按年度预算执行，如确因任务变化导致结余，结余经费结转下

一年度继续使用，使用范围仍为中心创新团队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合作交流、

日常运行等。 

第三章 拨款管理 

    第十一条 中心拨给协同单位的合/协作费由中心依据相关办法或协议转拨给相关

单位。   



    第十二条 外拨给协作单位的经费同样适用本办法。 

第四章 经费决算与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年底中心各部门会同依托单位财务部门根据经费预算，如实编报经费决

算，由依托单位财务部门、中心主任签署意见后存档备查。 

    第十四条 中心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上级财政部门、国家审计机关的检查

与监督。 

    第十五条 中心专项经费购置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其使用权归依托单位，纳入固

定资产账户进行核算与管理。资产的处置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

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心授权管理运营部解释。 

 

 

 

 

 

                              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